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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服
務
教
育
訓
練
之
評
鑑

林
勝
義

一
、
持
閥
、
-z口

志
願
服
務
是
社
會
發
展
的
產
物
，
志
工
必
須

經
常
參
加
教
育
訓
練
，
以
便
配
合
社
會
的
脈
動
，
提

供
適
切
的
服
務
。

綜
觀
臺
灣
地
區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展
，
約
可
分

為
四
個
階
段

.. 

第

一
階
段
，
民
國
七

0
年
代
，
是
志
願
服
務

拓
荒
期
，
民
間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很
少
，
志
工
人
數

也
不
多
。第

二
階
段
，
民
國
八

0
年
至
八
四
年
，
是
志

願
服
務
萌
芽
期
，
因
受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影
響
，
民
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紛
紛
成
立
，
志
工
人
數
逐
漸
增

n
H側
，

和
H
M
C

第
三
階
段
，
民
國
八
四
年
至
八
九
年
，
是
志

工
制
度
建
立
期
，
內
政
部
頒
布
「
廣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
會
福
利
|
祥
和
計
畫
」
'
志
願
服
務
蔚
為
風
尚
。

第
四
階
段
，
民
國
九

0
年
開
始
，
是
志
願
服

務
整
合
期
，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
」
'

涵
蓋
各
個
領
域
的
志
願
服
務
。

在
祥
和
計
畫
方
面
，
是
透
過
組
隊
、
訓
練
、

網
路
、
登
錄
、
推
廣
、
獎
勵
、
保
險
、
聯
誼
等
措

施
，
逐
步
建
立
志
工
制
度
。
其
中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教

育
訓
練
，
叉
著
重
在
五
個
要
項
，
包
括

付
是
否
訂
定
年
度
教
育
訓
練
計
畫
?

口
是
否
定
期
舉
辦
教
育
訓
練
，
並
依
規
定
發
給

結
業
證
書
?

間
是
否
依
照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規
定
之
課
程
辦
理

訓
練
及
評
估
?

倒
是
否
編
訂
志
願
服
務
教
材
或
工
作
手
冊
?

因
是
否
辦
理
志
工
督
導
訓
練
活
動
?

這
些
也
是
全
國
性
志
工
評
鑑
有
關
教
育
訓
練

的
指
標
。
以
下
略
述
其
推
展
現
況
、
問
題
與
困
境
，

並
據
以
提
出
建
議
與
未
來
發
展
。

二
、
推
展
現
況

自
從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頒
布
實
施
以
來
，
臺
灣

地
區
各
縣
市
幾
乎
都
主
動
配
合
，
全
面
推
動
。
尤

其
，
對
於
志
工
的
教
育
訓
練
，
更
是
精
心
策
劃
'
積

極
辦
理
，
頗
得
志
工
朋
友
的
歡
迎
與
肯
定
。
其
瑩
瑩

大
者
，
包
括
:

付
有
關
志
工
訓
練
計
畫

一
般
而
言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都
能
夠
體
認
志
工

參
加
教
育
訓
練
的
重
要
性
，
它
不
但
可
以
增
進
志
願

服
務
的
知
能
，
而
且
有
助
於
提
高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，

連
帶
的
使
受
助
國
民
獲
得
更
大
的
益
處
。

所
以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對
於
志
工
的
教
育
訓
練

都
相
當
重
視

，

而
其
具
體
做
法
則
是
依
據
「
祥
和
計

畫
」
訂
定
該
年
度
的
志
工
訓
練
計
畫
，
定
期
辦
理
認

知
訓
練
與
進
階
訓
練
。

其
中
，
高
雄
市
己
於
最
近
設
立
「
志
工
學

苑
」
'
專
責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，
而
其
他
許
多
縣
市
也

多
能
委
託
縣
內
的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或
者
優
良
志
工
團

隊
來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。

由
此
可
見
志
工
訓
練
已
然
形
成
制
度
，
而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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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加
訓
練
的
志
工
都
相
當
踴
躍
，
在
訓
練
之
後
的
評

量
回
饋
表
或
意
見
調
查
表
所
呈
現
的
滿
意
度
也
頗

高
。

尚
有
關
志
工
訓
練
課
程

在
接
受
評
鑑
的
二
十
五
個
縣
市
之
中
，
大
多

數
都
是
依
照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所
訂
定
的
課
程
，
循
序

辦
理
志
顧
服
務
訓
練
工
作
。

但
是
，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也
有
少
數
縣
市
認
為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所
訂
定
的
課
程
已
實
施
四
、
五
年
，

似
乎
無
法
因
應
時
空
環
境
每
垃
速
變
遷
的
需
求
，
因
而

自
行
開
發
一
部
分
新
課
程
，
或
者
將
原
有
課
程
加
以

調
整
。其

中
，
各
縣
市
自
行
開
發
的
新
課
程
，
包
括

「
生
涯
規
畫
」
、
「
志
工
的
心
理
調
適
」
、
「
資
源
網

絡
與
資
訊
利
用
」
等
。

尚
有
關
志
工
訓
練
教
材

本
質
上
，
教
育
訓
練
是
一
種
專
業
性
的
工

作
，
所
以
在
制
度
化
的
志
工
訓
練
過
程
，
必
須
事
先

編
製
教
材
、
講
義
或
教
學
大
綱
，
藉
以
提
供
受
訓
學

員
研
讀
，
進
而
提
高
訓
練
效
果
。

在
這
方
面
，
各
縣
市
在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時
，

大
多
能
編
製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手
冊
，
而
其
內
容
也
比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評
鑑
時
更
加
充
實
。

更
難
能
可
貴
的
是
，
有
些
縣
市
所
編
製
的
手

冊
，
除
了
授
課
教
師
所
提
供
的
講
義
，
以
及
參
加
人

員
名
冊
、
筆
記
頁
之
外
，
特
別
附
錄
相
關
文
獻
、
志

願
服
務
小
語
、
授
課
教
師
小
檔
案
、
場
地
位
置
圖
、

交
通
時
刻
表
等
資
料
。

這
樣
的
精
心
設
計
，
充
分
顯
示
對
於
受
訓
志

工
的
尊
重
，
是
一
種
頗
具
人
性
及
親
和
性
的
做
法
，

值
得
其
他
縣
市
借
鏡
。

側
有
關
志
工
訓
練
師
資

如
眾
所
知
，
師
資
的
良
鼠
，
攸
關
教
育
訓
練

的
成
敗
，
然
而
三
師
難
求
」
，
可
能
也
是
各
縣
市

在
安
排
志
工
訓
練
經
常
遇
到
的
一
項
困
擾
，
北
高
兩

個
直
轄
市
尚
且
如
此
，
其
他
縣
市
更
不
待
多
昔
日
。

至
於
師
資
安
排
，
對
於
服
務
理
念
的
課
程
，

各
縣
市
大
多
能
延
聘
專
家
學
者
擔
綱

.• 

對
於
志
願
服

務
的
實
務
課
程
。
例
如
「
快
樂
的
志
工
就
是
我
」
、

「
志
願
服
務
的
方
法
與
技
巧
」
等
，
各
縣
市
也
都
能

夠
就
地
取
材
，
啟
用
資
深
志
工
來
現
身
說
法
，
傳
承

經
驗
，
其
所
展
現
的
效
果
相
當
不
錯
。

固
有
關
志
主
訓
練
結
業
證
明
書

對
志
工
而
昔
日
，
結
業
證
明
書
不
僅
是
一
種
參

加
教
育
訓
練
的
記
錄
，
「
讓
走
過
的
路
留
下
痕

跡
」
;
而
且
也
是
一
種
榮
譽
的
象
徵
'
「
為
自
己
的

成
長
增
添
喜
悅
」
。
所
以
，
舉
凡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的

縣
市
，
大
多
能
依
照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所
規
定
的
格

式
，
依
訓
練
期
次
分
別
製
作
並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尤
其
，
許
多
縣
市
對
於
結
業
證
明
書
的
設
計
，
美
觀

大
方
，
外
加
護
員
，
並
由
縣
市
長
或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
隊
長
親
自
頒
發
，
以
示
尊
重
，
頗
獲
志
工
好
評
。

然
而
，
也
有
少
數
縣
市
所
核
發
的
結
業
證
明

書
，
因
每
次
主
辦
教
育
訓
練
的
單
位
不
同
，
以
致
志

工
所
領
到
的
證
明
書
，
規
格
大
小
不
一
，
顏
色
各
異

其
趣
，
落
款
署
名
也
各
有
不
同
，
甚
至
未
註
明
是
認

知
訓
練
或
進
階
訓
練
，
未
免
失
之
草
率
。

的
有
關
志
工
督
導
訓
練

這
可
能
是
此
次
評
鑑
項
目
中
較
弱
的
一
環
。

雖
然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己
推
展
多
年
，
各
縣
市
志
願
服

務
團
隊
和
人
數
也
與
日
俱
增
，
而
且
大
多
數
團
隊
都

設
有
督
導
人
員
，
奈
何
有
關
志
工
督
導
的
教
育
訓

練
，
定
位
尚
未
明
朗
。

到
底
督
導
訓
線
與
幹
部
訓
練
、
領
導
訓
練
是

相
同
?
或
不
同
?
似
無
定
論
，
也
未
見
相
關
課
程
的

規
定
，
所
以
督
導
的
訓
練
尚
無
制
度
可
言
。

一
般
的
權
宜
措
施
，
係
以
聯
繫
會
報
或
幹
部

訓
練
的
方
式
替
代
督
導
訓
練
，
其
課
程
規
劃
與
師
資

安
排
也
是
便
宜
行
事
，
不
一
定
針
對
督
導
的
需
求
而

設
計
。平

情
而
論
，
目
前
對
於
志
工
督
導
的
教
育
訓

練
，
司
能
由
於
人
數
不
多
，
不
容
易
開
設
專
班
，
以

致
流
於
聯
誼
與
經
驗
交
流
的
成
分
居
多
，
亟
待
建
立

志
工
督
導
訓
練
的
制
度
。

三
、
問
題
與
困
境

推
究
志
願
服
務
的
評
鑑
工
作
，
應
該
具
有
兩

方
面
的
功
能

.. 

一
是
對
於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的
努
力
與

優
點
，
給
予
肯
定
與
表
彰
，
藉
以
激
勵
士
氣
，
並
提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212 一月三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供
其
他
縣
市
參
考
;
二
是
協
助
受
評
單
位
發
掘
問
題

與
困
境
，
以
利
於
通
盤
檢
討
與
改
進
，
據
以
建
構
良

好
的
制
度
，
使
志
願
服
務
能
持
續
發
展
，
力
求
進

步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以
下
提
出
當
前
各
縣
市
辦
理
志

工
訓
線
所
遭
遇
的
主
要
問
題
與
困
境

•. 

付
「
祥
和
計
室
里
」
所
規
定
課
程
的

適
用
性
問
題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係
於
民
閏
八
十
四
年
頒
布
實

施
，
根
據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而
設
計
的
志
工
訓
練
課

程
，
其
實
施
時
間
顯
然
也
有
四
、
五
年
之
久
。
在
這

瞬
息
萬
變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「
變
」
，
可
能
是
唯
一
不

變
的
真
理
。

所
以
，
在
評
鑑
過
程
中
，
有
些
縣
市
就
曾
強

烈
反
映
，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所
規
定
的
訓
練
課
程
，
名

稱
呆
板
，
不
吸
引
人
，
內
涵
不
夠
豐
富
、
觀
點
不
夠

多
元
，
因
而
建
議
加
以
檢
討
。
同
時
，
有
些
縣
市
也

針
對
地
方
需
求
自
行
調
整
課
程
，
以
致
評
鑑
時
被
認

為
未
能
符
合

「祥
和
計
畫
」
的
規
定
。

客
觀
地
說
，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課
程
設
計
有

其
進
階
性
，
不
宜
獵
等
;
而
各
縣
市
的
生
態
環
境
不

同
，
無
法
一
體
適
用
，
也
是
事
實
。
況
且
，
志
願
服

務
的
推
展
本
來
就
應
該
尊
重
各
團
隊
的
自
主
性
，
所

以
各
縣
市
自
行
調
整
課
程
，
無
可
厚
非
。

然
而
，
課
程
設
計
有
其
邏
輯
性
，
前
後
課
程

必
須
連
貫
、
銜
接
，
而
理
論
與
實
用
的
課
程
也
必
須

兼
容
、
並
菩
，
不
宜
偏
枯
。
所
以
，
在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
規
定
課
程
未
修
正
之
前
，
各
縣
市
因
應
需
求
而
必
須

自
行
調
整
或
修
訂
志
工
訓
練
課
程
時
，
仍
應
遵
循
此

等
原
則
。

叫
自
縣
市
辦
理
成
長
訓
練
與

領
導
訓
練
的
問
題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志
工
訓
練
，
依
區
分
為
認
知

訓
線
、
進
階
訓
練
、
成
長
訓
練
、
領
導
訓
練
等
四
個

階
段
，
而
且
受
畢
前
一
階
段
訓
練
，
繼
續
服
務
一
定

時
數
之
後
，
才
有
資
格
參
加
後

一
階
段
的
訓
練
。

同
時
，
基
於
志
工
人
數
、
課
程
深
淺
、
師
資

安
排
等
因
素
的
考
量
，
通
常
由
各
縣
市
負
責
辦
理
認

知
訓
練
與
進
階
訓
練
，
另
由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
會
辦
理
成
長
訓
練
與
領
導
訓
練
，
但
這
是
事
實
如

此
，
而
非
硬
性
規
定
。

所
以
，
目
前
除
了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桃
園

縣
等
志
工
人
數
較
多
、
師
資
來
源
較
充
裕
的
縣
市
，

自
行
辦
理
認
知
、
進
階
、
成
長
、
領
導
等
四
個
階
段

的
志
工
訓
練
，
其
餘
縣
市
只
辦
理
認
知
與
進
階
兩
個

階
段
的
訓
練
，

至
於
成
長
與
領
導
訓
練
，
通
常
必
須
選
薦
志

工
代
表
去
參
加
中
華
志
協
所
辦
理
的
訓
練
，
而
且
受

訓
人
數
有
限
，
受
訓
時
間
及
交
通
往
返
亦
諸
多
不

便
，
以
致
於
有
些
縣
市
發
生
了
一
些
奇
怪
的
現
象
。

譬
如
，
志
工
完
成
進
階
訓
練
之
後
，
碰
到
後
一
階
段

的
訓
練
列
車
「
塞
車
」
，
無
法
順
利
「
成
長
」
，
也
無

緣
成
為
「
領
導
」
。

為
A寸
之
計
，
允
宜
從
政
策
、
經
費
、
師
資
等

方
面
著
手
，
協
助
相
關
縣
市
克
服
困
境
，
解
決
問

題
。

同
志
工
訓
練
的
師
資
不
易
安
排
的
問
題

雖
然
，
「
重
北
、
輕
南
、
忽
略
中
間
」
，
可
能

只
是
一
句
順
口
溜
，
尤
其
在
注
重
城
鄉
均
衡
發
展
的

現
代
化
社
會
本
來
就
不
應
該
有
這
種
現
象
存
在
。
但

是
，
衡
諸
實
際
情
形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專
業
師
資
，
似

乎
仍
大
多
集
中
在
都
市
地
區
及
大
專
院
校
。

所
以
，
在
臺
灣
中
部
、
南
部
和
東
部
，
有
些
縣

市
如
果
墳
內
或
附
近
缺
少
大
專
院
校
，
則
對
於
志
工

訓
練
的
師
資
安
排
，
簡
直
有
三
師
難
求
」
的
困

境
。

也
因
此
，
在
評
鑑
過
程
，
很
多
縣
市
都
殷
切
期

待
能
由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，
或
某
一
縣
市
的
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，
自
告
奮
勇
，
負
責
搜
集
志
願
相
關

課
程
的
教
師
資
料
，
彙
整
之
後
分
區
建
檔
，
甚
至
上

網
連
線
，
以
便
各
縣
市
辦
理
志
工
訓
線
時
可
以
運

用

當
然
，
很
多
縣
市
更
加
期
待
內
政
部
對
於
志
工

訓
練
師
資
檔
的
建
構
及
網
路
化
，
能
撥
專
款
補
助
，

早
日
玉
成
其
事
。
同
時
，
對
於
各
訓
練
課
程
的
參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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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材
，
也
能
重
新
編
製
'
提
供
各
縣
市
志
工
訓
練
教

師
做
為
教
學
基
準
'
避
免
訓
練
水
準
過
度
參
差
，
並

且
用
以
協
助
志
工
自
我
成
長
。

倒
一
般
訓
練
與
專
業
訓
練
整
合
的
問
題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的
志
工
，
除
參

加
認
知
、
進
階
、
成
長
、
領
導
等
一
般
訓
練
課
程
之

外
，
因
為
其
所
服
務
之
機
構
性
質
不
同
，
需
要
某
些

特
別
的
服
務
方
法
技
巧
，
所
以
志
工
通
常
還
必
須
參

加
專
業
領
域
的
訓
練
。
例
如
居
家
服
務
、
醫
院
志

工
、
婦
女
保
護
等
方
面
的
訓
練
。

然
而
，
一
般
志
願
服
務
課
程
與
專
業
服
務
領
域

課
程
，
兩
者
之
間
有
時
難
免
有
所
類
似
或
相
互
重

壘
。
例
如
「
居
家
服
務
倫
理
」
、
「
醫
療
資
源
的
結

合
與
利
用
」
等
類
課
程
，
就
與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課

程
「
志
願
服
務
倫
理
」
、
「
社
會
資
源
的
結
合
與
利

用
」
相
近
，
以
致
於
受
訓
志
工
重
複
聽
課
，
時
有
怨

未
來
，
對
於
此
類
課
程
，
如
何
適
度
加
以
區
隔

或
整
合
，
避
免
混
泊
，
是
必
須
正
視
並
立
即
尋
求
解

決
的
課
題
。

同
督
導
訓
練
與
領
導
訓
練
及
幹
部
訓
練

區
隔
的
問
題

志
工
督
導
的
產
生
，
可
能
有
兩
種
情
形

.. 

一

是
由
機
構
承
辦
志
工
業
務
的
專
職
人
員
擔
任
督
導
，

另
一
是
由
資
深
志
工
擔
任
督
導
，
也
就
是
由
志
工
來

督
導
志
工
。
但
無
論
那
一
種
情
況
，
志
工
督
導
都
應

發
揮
行
政
督
導
、
教
育
督
導
及
情
緒
支
持
等
三
項
功

匕
匕

3

公
胃
口
z

所
以
，
志
工
督
導
角
色
，
本
質
上
和
志
工
領

導
或
志
工
幹
部
的
角
色
不
盡
相
同
。
志
工
領
導
和
志

工
幹
部
通
常
是
由
志
工
之
中
，
透
過
民
主
的
方
式
推

選
出
來
，
主
要
是
擔
任
志
工
團
隊
的
領
導
者
和
基
本

幹
部
，
因
而
志
工
督
導
、
志
工
領
導
、
志
工
幹
部
的

教
育
訓
棘
理
應
有
所
區
一
桶
。

然
而
，
目
前
的
情
況
，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四
個

階
段
的
訓
練
課
程
，
只
腫
列
領
導
訓
碟
的
課
程
，
對

於
督
導
訓
練
或
幹
部
尚
無
明
確
規
範
'
所
以
各
縣
市

的
督
導
訓
練
或
幹
部
訓
練
大
多
併
同
聯
繫
會
報
辦

理
，
採
專
題
演
講
方
式
實
施
，
既
未
製
作
講
義
，
實

施
之
後
的
評
量
更
付
闕
如
。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推
展
多
年
，
各
縣
市
團
隊
組
織

不
斷
擴
大
，
志
工
人
數
也
持
續
成
長
，
志
工
督
導
的

重
要
性
不
言
可
喻
。
所
以
亟
需
研
發
一
套
督
導
訓
練

的
課
程
以
供
各
縣
市
辦
理
訓
練
時
參
採
'
期
以
發
揮

志
工
督
導
應
有
的
功
能
。

四
、
建
議
與
未
來
發
展

任
何
計
畫
的
推
動
，
都
難
免
會
遭
遇
若
干
問

題
或
困
境
，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推
動
當
然
也
不
例

外
。
尤
其
志
工
不
斷
參
加
教
育
訓
練
的
結
果
，
對
於

教
育
訓
練
的
要
求
，
可
能
更
形
殷
切
，
對
於
各
縣
市

所
辦
理
的
志
工
訓
練
又
形
成
一
種
壓
力
。
愛
根
據
前

述
問
題
與
困
境
，
提
出
建
議
和
未
來
發
展

.. 

付
修
訂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志
工
訓
練
課
程

各
級
學
校
的
課
程
，
通
常
每
隔
一
段
時
間
，
就

必
須
配
合
社
會
變
遷
的
需
求
而
加
以
調
整
或
修
訂
，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志
工
訓
練
的
課
程
業
以
實
施
五
、
六

年
，
豈
可
以
不
變
應
萬
變
?

所
以
，
建
議
內
政
部
參
考
各
縣
市
對
於
志
工
訓

練
的
意
見
，
儘
速
修
訂
各
階
段
志
工
訓
練
的
課
程
，

並
增
訂
志
工
督
導
的
訓
練
課
程
。
其
修
訂
的
方
向
，

可
以
考
慮
將
認
知
訓
練
、
進
階
訓
練
、
成
長
訓
練
、

領
導
訓
練
、
督
導
訓
練
等
五
種
教
育
訓
練
的
課
程
，

區
分
為
基
本
(
必
修
)
課
程
、
推
薦
(
選
修
)
課
程
、
自

訂
課
程
等
三
大
類
別
。
透
過
基
本
課
程
與
推
薦
課

程
，
規
範
各
縣
市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的
品
質
，
自
訂
課

程
則
容
許
各
縣
市
有
自
主
規
劃
的
空
間
，
針
對
地
方

政
府
政
策
及
當
地
志
工
的
需
求
規
劃
適
當
的
課
程
。

們
鬥
建
立
志
主
訓
練
教
師
資
料
庫

為
協
助
各
縣
市
解
決
志
工
訓
練
師
資
安
排
的
問

題
，
建
議
內
政
部
能
籌
撥
專
款
自
行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
教
師
資
料
庫
之
建
構
，
或
採
專
案
委
託
或
獎
助
方

式
，
由
適
當
的
機
構
，
例
如
大
專
院
校
社
工
系
所
、
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或
縣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，

進
行
志
工
訓
練
師
資
彙
整
、
建
檔
等
工
作
。

目
前
，
各
縣
市
志
願
服
務
網
際
網
路
大
致
上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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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建
置
完
成
，
並
開
始
啟
用
。
有
關
志
工
訓
練
教
師

資
料
的
檔
案
、
更
新
、
檢
索
、
運
用
等
，
都
盯
結
合

志
願
服
務
網
際
網
路
加
以
處
理
。

同
改
進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的
品
質

由
本
次
評
鑑
資
料
顯
示
，
各
縣
市
都
能
依
據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規
定
，
定
期
辦
理
志
工
訓
練
。
所

以
，
在
志
工
訓
練
的
數
量
上
，
問
題
不
大
。
未
來
應

該
加
強
的
則
是
志
工
訓
練
的
品
質
問
題
。

為
了
提
高
志
工
訓
練
的
品
質
，
各
縣
市
除
繼
續

在
師
資
安
排
、
教
材
內
容
、
回
饋
意
見
分
析
運
用
等

方
面
力
求
改
善
之
外
，
應
該
考
慮
志
工
團
隊
性
質
及

受
訓
志
工
的
背
景
，
儘
量
採
取
分
組
教
學
的
方
式
，

運
用
分
組
討
論
、
實
務
演
練
、
實
地
觀
摩
、
體
驗
教

育
等
方
法
，
不
斷
改
進
志
工
訓
練
的
品
質
。

剛
提
供
志
士
多
元
化
成
長
機
會

志
工
之
所
以
參
與
推
動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'
固
然

各
有
其
不
同
的
動
機
與
目
的
，
但
是
「
服
務
別
人
，

成
長
自
己
」
'
可
能
是
許
多
志
工
共
同
的
一
個
期

待
。
換
言
之
，
絕
大
多
數
的
志
工
都
非
常
喜
歡
參
加

教
育
訓
練
，
追
求
自
我
成
長
，
這
可
從
志
工
踴
躍
參

加
教
育
訓
練
的
情
況
見
其
一
斑
。

因
此
，
為
滿
足
志
工
自
我
成
長
的
需
求
，
將
來

除
了
傳
統
上
開
班
授
課
之
外
，
應
該
善
加
運
用
志
願

服
務
刊
物
、
網
路
資
源
、
有
線
電
視
、
遠
距
教
學
等

多
元
方
式
，
一
方
面
提
供
志
工
多
元
化
成
長
的
管

道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可
以
藉
此
協
助
偏
遠
地
區
解
決
志

工
訓
練
的
困
境
，
增
加
志
工
自
我
成
長
的
機
會
。

回
結
合
學
校
辦
理
青
少
年
志
工
訓
練

由
於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廣
泛
施
行
，
相
信
對
於

帶
動
國
內
志
願
服
務
的
風
氣
，
有
芷
二
定
的
影
響
作

用
。
近
年
來
，
有
一
部
分
中
等
學
校
開
始
推
動
「
公

共
服
務
」
或
「
社
區
服
務
」
等
課
程
，
就
是
其
中
顯

街
v
。
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參
加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志
工
，

仍
以
老
人
和
婦
女
居
多
，
青
少
年
志
工
相
對
屬
於
少

數
。
將
來
，
為
了
配
合
各
級
學
校
推
展
學
生
參
與
社

區
服
務
之
需
求
，
也
為
了
促
使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往
下

扎
根
，
建
議
各
縣
市
政
府
應
主
動
結
合
各
級
學
校
，

從
提
供
志
工
訓
練
著
手
，
培
植
並
運
用
青
少
年
志

工
，
為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注
入
新
的
動
力
。

五
、
結
語

時
間
的
巨
輪
，
已
經
邁
入
二
十
一
世
紀
。
在

新
的
世
紀
裡
，
許
多
人
都
期
待
有
一
種
嶄
新
的
思
考

和
作
為
。美

國
趨
勢
專
家
波
普
康

(
F
E
U
-
S宮
。
門
口
)
曾
經

預
言
，
二
十
一
世
紀
將
是
志
願
服
務
的
新
世
紀
，
美

國
未
來
將
出
現
一
種
自
我
犧
性
的
新
思
潮
，
百
分
之

五
十
的
成
人
每
週
至
少
會
抽
出
三
小
時
從
事
公
共
服

務
。
同
時
，
聯
合
國
已
經
將
新
世
紀
的
第
一
年
訂
為
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年
。

事
實
上
，
不
讓
外
國
專
美
於
前
，
臺
灣
近
幾

年
來
在
各
縣
市
積
極
推
動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的
結
果
，
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人
數
也
日
漸
增
多
，
已
然
形
成
一
種

服
務
的
風
氣
，
並
且
，
在
新
世
紀
伊
始
，
立
法
院
已

三
讀
通
過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'
整
合
各
領
域
的
志
願

服
務
工
作
，
並
重
視
志
工
的
教
育
訓
練
，
藉
以
提
昇

志
工
服
務
品
質
，
維
護
服
務
對
象
的
權
益
。

在
國
內
外
都
重
視
志
願
服
務
的
趨
勢
之
下
，
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當
然
必
須
持
續
而
且
擴
大
推
動
，
志

工
的
教
育
訓
練
也
必
須
加
強
辦
理
，
以
期
達
致
「
廣

結
志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」
之
最
終
目
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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